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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5—2027年）》政策解读
近日，许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《许昌市乡村富民产业发展行动方案（2025—2027年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行动方案》），现就有关内容解读如下。
一、行动背景
在2024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，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“三农”工作作出重要指示，强调“要积极发展乡村富民产业，提高农业综合效益，壮大县域经济，拓宽农民增收渠道”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指出，要“壮大县域富民产业”“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”。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求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省委、省政府把发展乡村富民产业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，于今年4月印发《河南省乡村富民产业发展行动方案（2025—2027年）》，对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提出了具体工作要求。今年以来，围绕加快乡村富民产业发展，市委、市政府主要领导多次赴各地进行实地调研并作出批示指示，要求加快乡村富民产业整体规划，统筹考虑、综合施策，推动产业链整体构建、价值链向高端迈进。为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工作要求，市农业农村局研究起草了《行动方案》。
2、 总体考虑
《行动方案》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三农”工作和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，以乡村全面振兴为引领，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，以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路径，加快农业农村资源开发，完善联农带农富农机制，打造具有许昌特色的乡村富民产业链，为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“两融五城四跃升”上奋勇争先、加快建设农业强市提供有力支撑。
聚焦培育豆制品、红薯制品、菌蔬制品、肉制品、面制品、种业、蜂产业、中药材、烟叶、花木林果、农文旅融合、乡村商贸物流等12个乡村富民产业链，力争到2027年，全市12个乡村富民产业链规模达到960亿元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万元以上。
三、主要举措
《行动方案》提出了5项推进措施。一是把控质量提标准，推动农业品牌做优做强。包括构建“标准引领+品质认证+品牌赋能”三维质量提升体系。二是壮大主体提实力，推动产业链条提档升级。包括分梯度培育农业企业、精准招商、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、集聚发展产业延链补链。三是创新科技促发展，推动富民产业高质高效。包括打造科技创新合作平台、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、加大农机装备科技创新和产品研发力度。四是完善机制稳增收，推动联农效益持续稳固。包括建立“市场主体+农户”的利益联结机制、打造农业产业化联合体、支持农户入股农民合作社、积极推动短视频和直播带货。五是保障要素强支撑，推动发展环境不断优化。包括设立乡村富民产业发展基金、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、培育乡村产业技术人才、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等。
四、保障措施
为保障《行动方案》落实落地，明确2项措施。一是加强组织领导。实行乡村富民产业链链长责任制，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担任总链长，市农业农村局等单位分别为链长责任单位，链长责任单位负责组建重点产业链工作推进专班，建立推进机制。二是实行动态管理。围绕12个产业链条，各链长责任单位要牵头建立重点企业、重点项目、重点短板、重点事项清单并动态调整，定期调度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，确保高效推进。
5、 政策解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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